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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埔區議會  

2 0 1 5 年第一次會議記錄  

 

 

日  期﹕ 2 0 1 5 年 1 月 8 日 (星期四 )  

時  間﹕上午 9 時 3 1 分至上午 1 0 時 5 0 分  

地  點﹕大埔區議會會議室  

 

 

出席者：  

 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
 張學明議員 , GB S , J P  主席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 文春輝先生 , B B S , M H  副主席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 區鎮樺先生  區議員  上午 1 0 時  會議完畢  

 陳志超先生 , M H  區議員  上午 9 時 3 5 分  會議完畢  

 陳灶良先生  區議員  上午 9 時 3 4 分  會議完畢  

 陳笑權先生 , M H  區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 鄭俊平先生 , J P  區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 鄭俊和先生  區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 張國慧先生  區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 何大偉先生 , M H  區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 關永業先生  區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 劉志成博士  區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 李國英先生 , B B S , M H , J P  區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 林泉先生  區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 羅舜泉先生  區議員  上午 9 時 3 7 分  會議完畢  

 譚榮勳先生  區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 鄧光榮先生 , B B S  區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 鄧友發先生  區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 王秋北先生  區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 黃碧嬌女士 , M H, J P  區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 黃容根先生 , S BS , J P  區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 任啟邦先生  區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 邱榮光博士 , J P  區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 余智榮先生  區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 梁少強先生  秘書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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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席者：  

 

 蘇植良先生  大埔民政事務專員／民政事務總署  

 邱詩穎女士  大埔民政事務助理專員／民政事務總署  

 黎德禮先生  大埔區指揮官／香港警務處  

 陸慶全先生  物業管理總經理 (大埔、北區、沙田及西貢 )／房屋署  

 蔡明暉先生  大埔地政專員／地政總署  

 吳啟文先生  高級地政主任／工程 ( 2 ) (大埔地政處 )／地政總署  

 劉志庭先生 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大埔／規劃署  

 楊敏菁女士  總運輸主任 (新界東 )／運輸署  

 何葵英女士  大埔及北區助理福利專員／社會福利署  

 關蕚英女士  總學校發展主任 (大埔 )／教育局  

 何福安先生  高級工程師／ 4 2 (新界東 )／土木工程拓展署  

 胡錦貴先生  大埔區康樂事務經理／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 關志雄先生  大埔區環境衞生總監／食物環境衞生署  

 陳開明先生  大埔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( 1 )／民政事務總署  

 陳漢鈞先生  大埔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( 2 )／民政事務總署  

 李灝宜女士  大埔民政事務處一級行政主任 (區議會 )／民政事務總署  

 

宣布  

 

 主席歡迎區議員及部門代表出席會議，並宣布以下事項：  

 

( i )  警 務 處 大 埔 區 指 揮 官 黎 德 禮 先 生 接 替 已 調 職 的 卓 孝 業 先 生 出 席 大

埔區議會今後的會議。  

( i i )  社會福利署大埔及北區福利專員鄧菲烈先生、規劃署沙田、大埔及

北區規劃專員蘇震國先生、土木工程拓展署總工程師／新界東 4 羅

文添先生及地政總署行政助理／地政 (大埔地政處 )袁潔貞女士因事

未能出席今次會議，分別由大埔及北區助理福利專員何葵英女士、

高級城市規劃師／大埔劉志庭先生、高級工程師 ／ 4 2 (新界東 )何福

安 先 生 及 高 級 地 政 主 任 ／ 工 程 ( 2 ) (大 埔 地 政 處 )吳 啟 文 先 生 代 表 出

席。  

 

I .  連接新界西北及新界東北的單車徑 (上水至馬鞍山段 )─大窩村段工程的修訂  

(大埔區議會文件 1 /2 0 1 5 號 )  

 

2 .  主席表示，秘書處收到鄧友發先生來函，要求將大窩東支路大窩段行人天

橋底一段約 5 0 米的單車徑由 4 米闊收窄至 3 . 5 米闊，秘書處會前已將信件轉交

土木工程拓展署 (“土拓署” )及運輸署，並安排該兩個部門的代表出席是次會

議，就議題作出回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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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主席歡迎土拓署高級工程師朱偉麟先生及工程師余昇揚先生，以及運輸署

高級工程師梁樹人先生及助理工程師王志軒先生出席會議。  

 

4 .  鄧友發先生闡述文件 1 / 2 0 1 5 號的內容。  

 

5 .  朱 偉 麟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︰ 土 拓 署 及 有 關 部 門 過 去 一 直 與 村 民 就 他 們 所 提 出

的建議進行磋商，最後得出一個雙方均可接受且技術上可行的方案。已落成的

單車徑位於大窩公廁旁。鄧友發先生建議修訂單車徑的設計，以加闊沿單車徑

繞經大窩公廁的行人路。由於擬建行人路須闊兩米，故須把已落成的單車徑由

4 米闊收窄至 3 . 5 米闊，其走線亦須稍為修改，由直線改為輕微屈曲至大窩行

人天橋底接回現有的單車徑。收窄後的單車徑的闊度及弧度均符合標準，因此

建議在技術上可行。然而，土拓署收到對這修訂建議的反對意見。因此，如區

議會支持這修訂建議，土拓署會安排刊憲。如修訂建議獲通過，土拓署會盡快

展開工程。  

 

6 .  主席指大窩段的單車徑長約 5 0 米，最理想的闊度為四米。然而，朱先生

已表明將其收窄至 3 . 5 米闊及調整其弧度在技術上是可行的，他希望區議會表

態支持或反對這修訂建議，隨後政府會諮詢其他相關部門及公眾人士。  

 

7 .  文春輝先生指出，土拓署總工程師在 2 0 0 5 年年初首次到大埔區議會介紹

有關計劃時表示整段單車徑只有三米闊。當時他提出單車徑的走線與村民的行

車通道和救援通道重叠，並提醒有關部門須充分諮詢九龍坑村、元嶺村、大窩

村及泰亨 (坳仔 )村的村民。土拓署在 2 0 0 5 年、 2 0 0 6 年及 2 0 0 7 年再次就單車徑

計劃諮詢區議會，他再次提出上述要求。然而，行政會議在 2 0 0 8 年於反對聲中

通過單車徑計劃，工程繼而展開。當時，他與其他人士曾向土拓署指出單車徑

計劃的不足之處，但意見不獲採納。及後，審計處批評單車徑計劃進度緩慢、

浪費公帑及工程出現甩漏。早前大埔民政事務處 (“大埔民政處” )為各方進行

調解及安排實地視察，大窩村村代表、村委及村民最後同意文件所載的方案。

在 2 0 1 4 年 11 月 2 5 日大埔民政處安排的會議上，他曾促請土拓署順應村民的訴

求，盡快就工程的修訂建議徵詢區議會的意見。土拓署當日在會上表示收到反

對修改單車徑設計的意見，但沒有提及大窩行人天橋原先的設計不涉及在大窩

公廁旁建造一“龍門架”式的天橋。現有設計導致地面空間不足，致使大窩村

的行人通道、救援通道及單車徑不能同時使用。他續指出，北區至九龍坑和泰

亨 (坳仔 )至大埔兩段單車徑均只闊 3 . 5 米，只有九龍坑至泰亨 (坳仔 )一段闊四

米，土拓署的解釋是四米為運輸署建議的單車徑理想闊度。他認為理想與現實

有別，事實上，村民支持興建單車徑，但土拓署並沒有聽取民意，造成今天的

結果。他呼籲區議員支持鄧友發先生提出的修訂建議。他指修訂只會輕微調整

單車徑的弧度，如單車徑順利完成，可避免加深村民和騎單車人士之間的怨氣。

同時，他請朱先生澄清持反對意見的人士只是反對單車徑的設計，並非反對鄧

先生提出的修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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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在聽取鄧先生和文先生提供的背景資料後，主席建議區議員集中討論現時

鄧友發先生提出的修訂。他重申，單車徑闊 3 . 5 米已達標準，土拓署已解釋修

訂現有單車徑的設計須獲區議會同意再將修訂刊憲，故區議會現時應聚焦討論

是否支持有關修訂。  

 

9 .  陳笑權先生認為有關的修訂建議合情合理。他表示土拓署在 2 0 0 5 年、2 0 0 6

年及 2 0 0 7 年諮詢大埔區議會時他亦在場，而作為環境、房屋及工程委員會主

席，他支持鄧先生提出的修訂。  

 

1 0 .  張國慧先生表示，早前他曾與陳笑權先生、鄧友發先生及立法會議員陳克

勤先生召開會議討論有關事宜及進行實地視察，他們認為村民的訴求合理，修

訂建議不僅能提供合符標準的單車徑，亦能提供安全的通道予村民使用，因此

他支持修訂建議。  

 

11 .  鄭俊平先生支持修訂建議。他指部分沿汀角路的單車徑只有一至兩米闊，

相比之下，修訂建議中的單車徑相當闊，此外，該單車徑亦鄰近公廁，方便騎

單車人士使用。  

 

1 2 .  劉 志 成 博 士 支 持 修 訂 建 議 。 他 認 為 將 單 車 徑 收 窄 至 最 低 標 準 闊 度 可 以 接

受，如果能將單車徑的彎位拉順，使騎單車人士不會感到弧度突然改變，他們

會更容易接受有關修訂。  

 

1 3 .  黃容根先生表示，多年來各方對單車徑計劃有很多意見，計劃與居民的生

活息息相關，政府的政策應以方便市民為本。由於收窄單車徑後可增設行人路

和通道，他支持修訂並促請盡快展開工程。  

 

1 4 .  林 泉 先 生 表 示 ， 元 嶺 和 大 窩 的 路 段 長 時 間 有 渠 務 工 程 及 土 拓 署 的 工 程 進

行。他指該路段的工程因單車徑的問題被拖延，現時該路段地面凹凸不平，對

行人和車輛造成很大不便，亦出現人與車、車與車爭路的情況。他希望各方盡

快達成共識，讓路面重鋪工程得以盡快完成。  

 

1 5 .  關永業先生表示，日前他與任啟邦先生曾騎單車至該段單車徑視察，發現

大窩公廁前的單車徑的確較窄，出現單車、行人和車輛爭路的情況。既然收窄

單車徑至 3 . 5 米闊仍符合標準，他贊成鄧友發先生提出的修訂建議。他又詢問

土拓署收到的反對意見是來自當地村民還是騎單車人士，以及反對的詳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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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.  黃碧嬌女士表示，鄧友發先生自去年起一直為該單車徑一事奔波，嬴得不

少當區居民的支持。她表示，每項工程總會遇到反對意見，假如現階段有關部

門不聽取當區議員的意見，日後便會出現如宏福苑今天面對的問題 (宏福苑側設

有單車徑通往元州仔里，卻沒有行人路，致使行人被迫在該單車徑上行走並遭

警方檢控 )。她認為有關部門固然應聆聽反對意見，同時亦必須考慮居民的實際

需要。她支持鄧友發先生提出的修訂建議。  

 

1 7 .  主席指示，曾發言的區議員都支持鄧友發先生提出的修訂建議。他解釋，

若區議會支持修訂建議，土拓署便會安排刊憲，不同持分者之後可各自發表意

見。他請朱偉麟先生作出回應，並提供所收到反對意見的詳情，以供區議員參

考。  

 

1 8 .  朱偉麟先生回應如下︰現時有多項工程在大窩東支路進行。土拓署的單車

徑、行人路及行車通道工程已大致完成，但其他政府部門的工程則仍在進行。

各部門會互相協調，盡量避免工程對居民造成滋擾。關於土拓署收到的反對意

見，礙於個人私隱的考慮，該署不便透露提出反對人士的資料。該署須聆聽不

同人士的意見，因此，即使得到區議會支持，該署仍須安排將修訂建議刊憲。

在刊憲期間，若收到反對意見且未能解決，該署會將收集到的意見交予行政會

議作最終考慮。如修訂建議獲行政會議通過，土拓署便會展開工程。  

 

1 9 .  文春輝先生表示尊重個人私隱，但他質疑區議員在是次會議才首次討論修

訂建議及看到有關的圖則，何以土拓署已收到反對意見且又不便透露詳情。他

指責該署混淆視聽。  

 

2 0 .  主席請鄧友發先生再發言後進行表決。他強調，是次討論結束並不等同修

訂建議會順利獲得通過。他指土拓署仍須將修訂建議刊憲，如在過程中收到反

對意見，仍須加以處理。  

 

2 1 .  鄧友發先生指出，修訂建議只涉及一段約 5 0 米長的單車徑，因為大窩行

人天橋受工程及沉降等因素影響，沿單車徑而建的橋墩與原先的設計有偏差，

導致原本可建四米闊單車徑及兩米闊行人路的方案不可行。他認為如單車徑維

持四米闊是侵佔村民享用行人路的權益。在不侵佔村民權益的前提下，而 3 . 5

米的闊度又符合單車徑的安全標準，他要求把該段單車徑由四米闊收窄至 3 . 5

米闊。他續表示，如村民日後對單徑有其他訴求，他會盡力向有關部門反映。

他呼籲區議員支持修訂建議。  

 

2 2 .  主席總結，區議會一致通過支持鄧友發先生提出的修訂建議，將大窩一段

5 0 米長的單車徑由四米闊收窄至 3 . 5 米闊。此外，他請土拓署繼續研究劉志成

博士所提出有關理順單車徑彎位的建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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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.  通過大埔區議會 2 0 1 4 年 11 月 6 日第六次會議記錄  

(大埔區議會文件 2 /2 0 1 5 號 )  

 

2 3 .  秘書處在會前並無收到對上次會議記錄的修訂建議，區議員亦沒有在會上

提出任何修訂。上次會議記錄無須修訂，獲通過作實。  

 

 

I I I .  續議大埔區議會 2 0 1 4 年 11 月 6 日第六次會議事項  

 

(一 )  委任 2 0 1 4 至 2 0 1 5 年度替補增選委員  

(大埔區議會文件 1 0 / 2 0 1 5 號 )  

 

2 4 .  主席表示，交通及運輸委員會增選委員林健根先生去年 11 月請辭，按照大

埔區議會早前的決議，他已向秘書處遞交提名表，提名梅少峰先生填補林先生

辭職後出現的空缺。  

 

2 5 .  區議會通過上述提名。  

 

 

(二 )  立法會議員與大埔區議員舉行會議及午餐會  

(大埔區議會文件 3 /2 0 1 5 號 )  

 

2 6 .  主席報告，大埔區議會在 2 0 1 4 年 11 月 6 日的會議上通過 2 0 1 5 年 1 月 2 2

日大埔區議員與立法會議員舉行會議的討論題目，相關委員會已擬備各討論題

目的資料，載於區議會文件 3 / 2 0 1 5 號。  

 

2 7 .  區議會通過文件 3 / 2 0 1 5 號。  

 

 

I V.  呈交大埔區議會審閱的地區管理委員會報告  

(大埔區議會文件 4 /2 0 1 5 號 )  

 

2 8 .  區議員備悉報告內容，與會部門代表並無補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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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.  大埔區議會委員會報告  

(大埔區議會文件 5 /2 0 1 5 號 )  

 

漁農工商、旅遊及文娛康體委員會  

 

2 9 .  漁農工商、旅遊及文娛康體委員會在 2 0 1 4 年 11 月 1 4 日舉行本年度第七次

會議。區議員備悉報告內容。  

 

 

環境、房屋及工程委員會  

 

3 0 .  環境、房屋及工程委員會在 2 0 1 4 年 11 月 1 2 日舉行本年度第七次會議。區

議員備悉報告內容。  

 

 

社會服務委員會  

 

3 1 .  社會服務委員會在 20 1 4 年 11 月 1 2 日舉行本年度第七次會議。區議員備悉

報告內容。  

 

 

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 

 

3 2 . 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在 2 0 1 4 年 11 月 1 4 日舉行本年度第七次會議。區議員備

悉報告內容。  

 

 

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 

 

3 3 . 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在 2 0 1 4 年 11 月 1 3 日舉行本年度第七次會議。區議員

備悉報告內容。  

 

 

V I .  申請區議會撥款  

(大埔區議會文件 6 /2 0 1 5 號及 7 / 2 0 1 5 號 )  

 

3 4 .  主席請區議員按需要就是次提交區議會審議的撥款申請申報利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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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5 .  秘書報告，是次會議審議四項撥款申請和兩項修訂撥款申請。依照《大埔

區議會常規》第 4 8 ( 9 )及 4 8 ( 1 0 )條，區議員如發現自己與處理的撥款申請有直接

個人利益、金錢上的利益或其他方面的利益關係，或與受惠者或可能受惠者有

關連，須作出申報。秘書處根據收集得來的資料編製了一份報表，臚列出區議

員與有關活動的主辦、合辦和協辦團體的關連，該報表已置於會議桌上 (見會議

記錄附件 )。他請區議員查看報表內的資料，有需要時作出修訂或補充。此外，

如區議員與處理的撥款申請有任何直接個人利益、金錢上的利益或其他方面的

利益關係，亦請作出申報。  

 

3 6 .  邱榮光博士表示他是大埔七約鄉公所的會長。  

 

3 7 .  區議員按報表內的資料及邱博士所提供的補充資料申報利益。  

 

3 8 .  主席表示，他和文春輝副主席曾申報他們與“ 2 0 1 5 年度大埔區龍舟競賽”

及“乙未年大埔耆老千歲宴”的主辦或合辦團體的關連。依照《大埔區議會常

規》第 4 8 ( 11 )條，他請沒有根據常規第 48 ( 9 )條申報利益關係的區議員決定他可

否就上述活動的撥款申請發言或參與表決，以及應否留在席上還是避席。  

 

3 9 .  譚榮勳先生指出，張學明主席在上述兩項活動的主辦、合辦或協辦團體分

別擔任具實務及不具實務的職位，但不涉及金錢或其他方面的利益 。因此，他

認為他無須避席，但不應參與有關撥款申請的決議或投票。區議員同意以上安

排。  

 

4 0 .  就已作出利益申報的區議員的處理方法，主席提出以下建議：  

 

( i )  陳笑權先生、何大偉先生、李國英先生及邱榮光博士在“康文署於

2 0 1 5 年 4 月至 9 月及 2 0 1 5 年 1 0 月至 2 0 1 6 年 3 月在大埔區舉辦的

康樂體育活動計劃”、“ 2 0 1 5 年度大埔區龍舟競賽”及“乙未年大

埔耆老千歲宴”的主辦、合辦或協辦團體擔任具實務的職位，但不

涉及金錢或其他方面的利益。因此，他們在處理上述活動的撥款申

請及修訂撥款申請時無須避席，但須保持緘默，亦不可參與有關撥

款申請的決議或投票。不過，如有需要，主席可請他們作出補充。  

( i i )  黃容根先生在“ 2 0 1 5 年度大埔區龍舟競賽”及“乙未年大埔耆老

千歲宴”的主辦、合辦或協辦團體擔任具實務的職位，但不涉及金

錢或其他方面的利益。因此，他在處理上述活動的撥款申請及修訂

撥款申請時無須避席，但須保持緘默，亦不可參與有關撥款申請的

決議或投票。不過，如有需要，主席可請他作出補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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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鄭俊平先生及文春輝先生在“乙未年大埔耆老千歲宴”的主辦、合

辦 或 協 辦 團 體 擔 任 具 實 務 的 職 位 ， 但 不 涉 及 金 錢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利

益。因此，他們在處理上述活動的修訂撥款申請時無須避席，但須

保持緘默，亦不可參與有關撥款申請的決議或投票。不過，如有需

要，主席可請他們作出補充。此外，他們在康文署兩項康體活動及

“ 2 0 1 5 年度大埔區龍舟競賽”的主辦、合辦或協辦團體擔任不具實

務的職位，因此可參與這三項活動的撥款申請的討論及決議。  

( i v )  區鎮樺先生、陳灶良先生、張國慧先生、羅舜泉先生、鄧友發先生、

王 秋 北 先 生 、 任 啟 邦 先 生 及 余 智 榮 先 生 在 “ 乙 未 年 大 埔 耆 老 千 歲

宴”的主辦、合辦或協辦團體擔任具實務的職位，但不涉及金錢或

其他方面的利益。因此，他們在處理上述活動的修訂撥款申請時無

須避席，但須保持緘默，亦不可參與有關撥款申請的決議或投票。

不過，如有需要，主席可請他們作出補充。此外，他們在“ 2 0 1 5 年

度 大 埔 區 龍 舟 競 賽 ” 的 主 辦 、 合 辦 或 協 辦 團 體 擔 任 不 具 實 務 的 職

位，因此可參與這項活動的撥款申請的討論及決議。  

( v )  陳志超先生、鄭俊和先生、關永業先生、林泉先生、劉志成博士、

譚榮勳先生及黃碧嬌女士在“ 2 0 1 5 年度大埔區龍舟競賽”及“乙

未年大埔耆老千歲宴”的主辦、合辦或協辦團體擔任不具實務的職

位。因此，他們可參與這兩項活動的撥款申請及修訂撥款申請的討

論及決議。  

( v i )  鄧光榮先生在“乙未年大埔耆老千歲宴”的主辦、合辦或協辦 團體

擔任不具實務的職位，因此他可參與這項活動的撥款申請的討論及

決議。  

 

4 1 .  區議員同意主席建議的處理方法。  

 

4 2 .  秘書扼述文件 6 / 2 0 1 5 號的內容。  

 

4 3 .  經討論後，區議會信納下列活動屬區議會撥款的涵蓋及資助範圍，而且能

惠及於區內居住、工作或上學的人士，因此議決：  

 

( i )  撥款 2 , 1 7 5 , 3 9 0 元予康文署大埔區康樂事務辦事處，以供於 2 0 1 5 年

4 月至 9 月在大埔區舉辦 6 4 5 項康體活動。  

( i i )  撥款 1 , 9 9 2 , 7 7 8 元予康文署大埔區康樂事務辦事處，以供於 2 0 1 5 年

1 0 月至 2 0 1 6 年 3 月在大埔區舉辦 4 1 6 項康體活動。  

( i i i )  撥款 7 4 6 , 0 0 0 元予康文署新界東文化事務辦事處，以供於 2 0 1 5 年 4

月至 2 0 1 6 年 3 月舉辦免費文娛節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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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 撥款 1 0 0 萬元予大埔區龍舟競賽委員會，以供與大埔體育會合辦

2 0 1 5 年大埔區龍舟競賽，此外亦豁免有關的開支上限。  

( v )  通過“乙未年大埔耆老千歲宴”的修訂撥款申請。  

( v i )  通過“大埔區學校現代舞培訓計劃”的修訂撥款申請。  

 

4 4 .  區 議 員 備 悉 在 是 次 會 議 舉 行 前 兩 個 月 內 獲 區 議 會 及 其 轄 下 委 員 會 通 過 的

3 3 項區議會撥款申請及修訂撥款申請。  

 

4 5 .  秘書扼述文件 7 / 2 0 1 5 號的內容。  

 

4 6 .  區議會議決通過在 20 1 5 至 2 0 1 6 財政年度撥款 1 7 0 萬元予大埔民政處，以

供聘請八名非公務員合約員工協助處理大埔區議會的職務。  

 

 

V I I .  其他事項  

 

(一 )  區議員申報利益  

 

4 7 .  主席請區議員在 2 0 1 5 年 1 月 2 3 日或之前把填妥的個人利益登記表格交回

區議會秘書處，以作存檔及供市民查閱。  

 

 

(二 )  更新區議員個人資料  

 

4 8 .  主席請區議員在 2 0 1 5 年 1 月 2 3 日或之前把填妥的個人履歷表交回區議會

秘書處，以作存檔。  

 

 

(三 )  提名第五屆全港運動會地區代表團成員  

 (大埔區議會文件 8 /2 0 1 5 號 )  

 

4 9 .  主席表示，第五屆全港運動會 (“港運會” )籌備委員會邀請大埔區議會組

織大埔區代表團參加今屆港運會，成員包括一名團長、三名副團長、一名總領

隊，以及八個比賽項目的領隊及教練。他建議按照一貫做法，由大埔體育會委

任個別比賽項目的領隊及教練，他本人擔任團長，文春輝先生、譚榮勳先生及

大埔體育會主席王平雲先生擔任副團長，陳笑權先生擔任總領隊。此外，他指

朱景玄校長由第一屆港運會開始已是大埔區代表團成員，歷屆積極參與籌備大

埔區參與港運會的事宜，經驗豐富，因此建議委任朱校長為代表團的策劃顧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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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0 .  區議會同意上述提名。  

 

 

(四 )  大埔寶鄉街公共租住屋邨樓宇命名  

(大埔區議會文件 9 /2 0 1 5 號 )  

 

5 1 .  陸慶全先生扼述文件 9 / 2 0 1 5 號。  

 

5 2 .  鄭俊平先生建議把兩幢公屋分別命名為寶太樓和寶和樓，以紀念昔日的大

埔太和市。此外，由於該公共屋邨毗鄰仁興街，亦可考慮把兩幢公屋命名為寶

仁樓和寶興樓。  

 

5 3 .  黃容根先生指寶太樓和寶和樓這兩個名稱容易與太和邨混淆。  

 

5 4 .  文春輝先生表示，房屋署曾就該公共屋邨命名一事徵詢他的意見。他指建

議屋邨取名寶鄉邨，除因為它座落於寶鄉街和鄉事會街交界，亦因為它是日後

大埔鄉事委員會的會址。至於他建議邨內兩幢公屋命名為寶民樓和寶順樓，是

取“國泰民安”和“風調雨順”的意思。  

 

5 5 .  邱榮光博士指他的辦事處坐落的樓宇名稱是寶仁樓，與鄭先生提議的其中

一個名稱相同。  

 

5 6 .  羅舜泉先生表示，若該屋邨取命寶鄉邨，他建議把兩幢樓宇命名為寶家樓

和寶興樓，取“家和萬事興”之意。  

 

5 7 .  黃碧嬌女士表示，在收到此議題的討論文件後，她從其議員辦事處同事口

中得知這些命名建議已刊登在“大埔谷” F a c e b o o k 專頁，她有點不明所以。另

外，她指很多客家人及鶴佬人在大埔居住，樓宇的名稱應避免使用客家話中較

難甚至不能發音的字。  

 

5 8 .  主席表示，雖然房屋署今天才就命名建議正式諮詢區議會，但會議文件早

前已分發出去，所以有關建議被上載至 F a c e b o o k 不足為奇，而這些亦不是機密

資料，他希望各位不要介意。  

 

5 9 .  文春輝先生補充，現時他發覺寶民樓的“寶民”二字的發音與“暴民”的

發音相近，似乎不太好。  

 

6 0 .  陳灶良先生表示，大埔鄉事委員會討論該屋邨樓宇命名建議時曾考慮多個

名稱，包括寶仁樓，但因鄰近有相同名稱的樓宇而被放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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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1 .  何大偉先生贊成選用寶太樓。  

 

6 2 .  經討論後，區議會贊成以寶鄉邨為屋邨的名稱，並通過建議把邨內兩幢樓

宇命名為寶興樓和寶順樓。  

 

 

(五 )  大埔區議會 2 0 1 4 年社交活動收支報告及大埔區議會 2 0 1 4 年聖誕聯歡會  

財政收支報告  

 

6 3 .  區議員備悉上述報告。  

 

 

(六 )  寶鄉邨落成後的交通問題  

 

6 4 .  鄭俊平先生指出，設有大型停車場的寶鄉邨於 2 0 1 6 年落成後，區內交通

將更繁忙。他促請大埔民政事務專員及有關部門盡快策劃興建連接北盛街和太

和邨的行車橋，他亦請交通及運輸委員會盡早著手規劃區內的交通安排。  

 

6 5 .  主席認同鄭先生所言。他表示，每逢周未，大埔綜合大樓停車場外經常出

現等候進入停車場的車龍，引致交通擠塞，應引以為鑑。此外，他指區議會曾

撥款就興建廣福行車橋的需要及可行性進行顧問研究。他希望當區議員與交通

及運輸委員會繼續跟進有關事宜。  

 

 

VIII. 下次會議日期  

 

6 6 .  下次會議訂於 2 0 1 5 年 3 月 5 日 (星期四 )上午 9 時 3 0 分舉行。  

 

6 7 .  餘無別事，會議於上午 1 0 時 5 0 分結束。  

 

 

 

 

大埔區議會秘書處  

2 0 1 5 年 2 月  


